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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干〔2022〕6号

  

永嘉县人民政府
关于金绯宇等职务任免的通知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

金绯宇兼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，永嘉县人民政

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，永嘉县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，免去其

兼任的永嘉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;

刘聪雷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保留正科长级），

免去其永嘉县人民政府北城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陈雷振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保留正科长级），

免去其永嘉县教育局副局长职务；

郑哲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；

梅银富兼任永嘉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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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春谱任永嘉县民政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嘉县综合行政执法

局副局长职务；

陈海州兼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;

林钱任永嘉县财政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为两年，挂职期满职

务自行免去，不再另行办理免职手续）；

叶胜杰兼任永嘉县乡村振兴局局长，免去其永嘉县金融工作

服务中心主任，兼任的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汤淮任永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嘉县

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戴光辉任永嘉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；

陈群锋兼任永嘉县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；

戴晓智兼任永嘉县城市管理局局长；

邹姿化任永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；

邵展任浙江永嘉经济开发区（永嘉系统流程装备省级高新技

术产业园区）管理委员会主任（试用期为一年）；

谢选仲任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主任，免去其永嘉县

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；

缪卫军任永嘉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试用期为

一年）；

金京明任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，永嘉县人民政

府瓯北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陈建胜任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（常务），永

嘉县人民政府瓯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常务），免去其浙江永嘉

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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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郑献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主任（试用期为一

年）；

金磊任永嘉县人民政府北城街道办事处主任（试用期为一

年）；

邹显义任永嘉县人民政府乌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常务）；

免去李春敏的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周崛华的永嘉县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周俊晓兼任的永嘉县乡村振兴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施秀跃的永嘉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金晓波兼任的永嘉县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谷中旭的浙江永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总工程师职

务；

免去朱琳哲的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，永嘉县人

民政府瓯北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免去陈凯的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（常务），

永嘉县人民政府瓯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常务）职务；

免去陈超的永嘉县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免去陈雷的永嘉县人民政府乌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常务）

职务。

永嘉县人民政府

   2022年 4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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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

府直属各单位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

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7日印发


